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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师函〔2019〕5 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
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系列文件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深入做好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

准则系列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厅函〔2019〕2 号）

精神，现将进一步加强我省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（以下

简称十项准则）落实工作有关事项如下。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校要切实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

师队伍建设的首位工作，把师德师风标准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

的第一标准，加强对师德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地、各高校要明确

落实十项准则工作的分管领导和负责部门，于 4 月 15 日前报送

有关人员信息（见附件 1）。

二是确保政策落地。教育部出台的十项准则，划定了高校、

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师德师风基本底线，我省已转发并就贯彻落

实提出具体要求。同时，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违反

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和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，我省

制定的实施细则也即将印发。各地各校要对标十项准则和处理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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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全面深入梳理教师管理方面制度规范，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配

套管理制度，不折不扣把十项准则各项要求融入到教师管理各个

环节，贯穿到日常教育教学各个方面。6 月 20 日前，各地、各

高校须报送本地本校制定的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。

三是严格查处通报。各地各校要以坚决有力措施，加大师德

违规行为查处力度。要健全举报、受理机制，实行台账管理，对

查实的问题，特别是顶风违规的，要从严处理、从严追责，做到

有举必查、有查必果、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。

根据教育部统一要求，我省启动师德违规情况报告制度，各

地各高校须在每年 6 月 30 日前报送当年 1 月至 6 月师德工作情

况，12 月 31 日前报送上年 7 月至 12 月师德工作情况（见附件 2），

以后每年都按上述时间报送两次，不再另行通知，请按制度要求

执行。发生引起社会较高关注的师德违规事件要第一时间向教育

厅报送应对处置情况。

省教育厅将对各地各校贯彻落实十项准则工作情况进行公

布，并纳入教育综合督导，对工作有力、落实到位、成效显著的

地方和学校进行宣传，对典型经验进行推广，对制度建设迟滞、

教育监督敷衍、师德失范事件频发、问题查处不到位的地方和学

校进行通报。

联系人：李辉，电话（传真）：025-83335120，邮箱：

lih@ec.js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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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十项准则落实工作机构人员信息联络表

2.师德违规问题及通报情况统计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教育厅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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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十项准则落实工作机构人员信息联络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分管领导

姓名
职务

座机 手机

部门负责

人姓名
职务

座机 手机

具体联系

人姓名
职务

座机 手机

注：分管领导及负责部门主要负责人、具体负责人有变动的，请随时报送此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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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师德违规问题及通报情况统计表
（20  年  月——20  年  月）

单位名称：_________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序号 查明的基本情况

处理依据（文件名

称及对应的规定条

目）

对本人的处

理

对相关责任

人的追责情

况

是

否

通

报

以何种形式、在何

范围通报

注：报送本统计表时同时附上师德违规问题处理决定正式文件


